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2017年 9月 27日，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8年 4
月 1日起实施。《办法》共八章、四十条，主要是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和新能

源汽车积分实行并行管理，同时包括建立积分核算制度和积分管理平台、明确积分核算方法、

有条件地放宽小规模企业的燃料消耗量达标要求、设立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的门槛、完

善监督管理制度等内容。

《办法》同时设立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两种积分，协同推进以实现节能降

耗和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两个目标；实行市场导向，建立积分交易机制，由企业自主确定负

积分抵偿方式，政府主要发挥顶层设计、监督管理等作用；坚持平等对待，实行统一的积分

核算规则。

《办法》反映了政府推动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决心，以及采取市场化交易的方法推动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思路；并且根据国内汽车行业的情况对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形成一定保护。长

期来看，国内汽车行业发展将逐渐转向新能源方向。

《办法》中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实行并行管理，允许

新能源汽车积分抵偿归零燃料消耗量积分，在传统燃油乘用车油耗降低技术难度不断提升

的状况下促使乘用车企业重视新能源汽车研发投入。

随着乘用车油耗降低技术难度不断提升，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正积分获取难度将

逐渐递增，同时，随着国内乘用车消费升级以及较高层次换车需求，使得油耗相对较高的大

中型乘用车逐步受到市场青睐，这种两难的处境下，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或将持

续为负，从而使得新能源汽车积分市场价值得以显现。政府希望借此促使乘用车企业重视新

能源汽车投入与发展。

目前，电动化和智能化是汽车行业的趋势，欧洲多国公布了禁售燃油车时间表。我国推

出双积分政策，亦是希望乘用车企业更加注重研发新能源技术，促使其调整产品结构，以此

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双积分政策落地，将促使传统燃油乘用车企业加快新能源汽车

的研发，有助于提高乘用车企业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积极性，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办法》中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应当采取使用本企业结转或受让的平均燃

料消耗量正积分、使用本企业产生或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来抵偿归零。随着传统能源汽

车节能提效难度的逐渐加大，将迫使乘用车企业更加依赖新能源汽车积分来满足考核要求，

推动了乘用车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研发的力度。对于汽车燃料消耗量较低的企业、新能源汽

车积分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工信部的管理平台，获得技术溢价，有助于激励乘用车企业加

大能源节约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投入。

《办法》中 2019 年度、2020 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10%、12%，促使

乘用车企业重视新能源汽车研发，鼓励了在新能源方面具有优势企业，使汽车行业政策环

境更加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将非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归于传统能源乘用车，对自主品牌

乘用车汽车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根据《办法》，若积分为负，则乘用车企业需要调整乘用车生产或者进口计划，使本年

度预期产生的正积分能够抵偿其尚未抵偿的负积分；否则新产品将不予相关许可。面对 2019



年度、2020年度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10%、12%，国内主流车企面临较大的积

分压力。目前国内合资企业，如上汽大众、一汽大众、长安福特、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东

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东风本田以及广汽本田等，传统燃油车产销量大，同时尚未推出新能

源汽车，即使如上汽通用、北京现代等少数合资企业虽然推出了新能源汽车，但新能源车的

销量与传统燃油车庞大的基数相比，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从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较高的乘用车企业将拥有较大优势，

比如比亚迪、江淮汽车、力帆股份、众泰汽车等传统燃油车竞争力不是很强的企业，在新能

源汽车上反而储备较早，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像长城汽车、长安汽车等传统乘用车企业目前

在积分上面临一定的压力；国外乘用车企业在传统混合动力汽车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而该

《办法》将非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归于传统能源乘用车，使其处于相对劣势，需要关注合

资车企的转型进展情况。

该《办法》的颁布加速了汽车行业向新能源方向转型的速度。在动力系统层面，电动汽

车由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和动力电池组三部分构成；燃油汽车则由发动机总成、变速箱总成

和油箱三部分构成，二者动力系统构成不同。未来传统燃油汽车零部件需求增速或将放缓，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需求或将加速，这将使不同零部件企业经营环境发生改变，传统燃油汽车

零部件企业经营风险或将加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面临更好的发展环境。

《办法》的落地使得国内汽车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将带来新能源乘用车企业发展

线路的变化。《办法》界定了新能源乘用车和传统能源乘用车，未来的插电式混动动力乘用

车或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外汽车企业在传统混合动力乘用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比如丰田普锐斯），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处于劣势，《办法》将非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归

为传统能源乘用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

《办法》规定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正积分可以结转或者在关联企业间转让，或

将引发合资企业的建立。

依据双积分政策，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正积分可在关联企业间转让。因此，与国

内乘用车企业新建合资公司以应对双积分政策，成为外资车企一种快速而有效的途径，与此

同时，还可以获得新能源正积分的优先购买权。《办法》的实施，或能带动更多外资企业与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进行合资。

相比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办法》将考核时间从 2018 年推迟到 2019 年，并且新能源汽

车积分 2019 年和 2020 年合并考核；这给了乘用车企业一定的缓冲时间，以在产业链和新

品研发等方面做好准备。

依照《办法》，国家对 2018年度的新能源积分不做考核，对 2019年度、2020年度，其

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10%、12%。2019年度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可以等额结转

一年，同时，2019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可以使用 2020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

积分进行抵偿。这实际是将 2019年和 2020年进行合并考核，2019年产生的新能源负积分，

可以使用 2020年产生的正积分进行抵偿。因此，2020年才是各乘用车企业真正面临新能源

积分大考的时间。目前乘用车研发周期一般在三四年，《办法》为乘用车企业研发出高质量

的新能源汽车留有时间，也促使内外资乘用车企业加快在华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进程。

相比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办法》将新能源汽车积分核算主体由年度生产量或者进口量

不满 5 万辆下调为 3 万辆，体现了政府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决心。

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由 5万辆标准进一步下降为 3万辆，扩大了乘用车企业范围，

这对一部分中小汽车企业提高了要求，加速了行业内的兼并重组和弱势企业淘汰；另外，乘



用车产量在 3万辆以内的企业，主要是一些高端车型，往往也是新技术的主要应用车型，减

少对其新能源的考核，有助于促进汽车技术的发展。

在 2018年 4月 1日《办法》正式实施后，国家有关部门将以更加严格的方式推行传统

燃油汽车的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或将会为中国汽车市场带来一次全新的变革，在

新能源补贴不断退坡的态势下，双积分政策的推出将刺激乘用车企业逐渐停产高油耗且利润

低的车型，转而生产更多小排量的燃油车型及研发生产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等产

品。


